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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IFESTYL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利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2) 

 
公告 

 
董事之資料變更 

 
本公告乃為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而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零一二年五月二十四日發出之公告(「前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

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前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 Chinese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 華人置業集團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二十八日作出

一項公告(「華人置業公告」)。根據華人置業公告，澳門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分別於二零一二年

六月二十六日及六月二十八日，向劉先生的澳門法律顧問及劉先生本人送達關於對劉先生(連
同其他人士)就澳門若干幅土地之收購所提出觸犯行賄及清洗黑錢罪的起訴的通知書(「該起

訴」)。根據華人置業公告，法院將以合議庭方式進行審訊，而案件將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七

日上午九時十五分開審。 
 
除華人置業公告所載的資料外，本公司就該起訴並無任何其他資料。 
 
本公司重申劉先生為本公司的非執行董事，並不參與本集團業務日常運作的管理。故此，本公

司認為該起訴將不會影響本集團的正常業務及其運作。 
 
 

承董事會命 

利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潘福全 

 
香港，二零一二年六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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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兩名執行董事，分別為劉鑾鴻先生及杜惠愷先生；四名非執行董事，
分別為拿督鄭裕彤博士、鄭家純博士、劉鑾雄先生及劉玉慧女士；以及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
分別為林兆麟先生、張悅文先生、石禮謙議員及許照中先生。 


